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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命线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

财富的增加，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灾难将会随之增加。地震是群灾之首，及

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目前，地震预报是一个科学难题，仍处于研究

阶段，如何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一直是科技界潜心研究的课题，也是各级政府十分

关注的社会问题。

    多年来，历经数次大震的冲击和各国政府对地震减灾对策的实施，已逐步形

成了一套比较可行的防震减灾方案，其中地震保险作为灾害风险补偿，对综合减

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保险业向市

场化模式过渡，显然，地震保险潜在经营风险日益增加，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决

定从1996年7月1日将地震保险责任从财产保险中予以别除。为尽早恢复地震保
险责任，为建立新的地震保险制度提供科学的依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原国家地震局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会的支持下，自1997

年开始开展本项目研究工作。

    “地震风险和地震保险研究”工作主要在分析研究乌鲁木齐地震安全性评价

和震害预测基拙上，以乌普木齐市为样本，结合其他地区有关资料开展地震保险

研究。对地震保险的费率厘定、理赔设计、再保险构思、保险基金积累途径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今后恢复地震保险提供可参用的依据。

    《地震风险和地震保险研究》共分九章论述，是在综合性论述、专题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把地震学、工程学、保险学相结合，是一项既有一定理论基拙又有实

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地震风险和地震保险研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的资助项目，由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地震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疆财产保险分公司负责，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杭灾毅灾办公室、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乌普木齐财产

保险分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乌鲁木齐财产保险分公司、上海市地震局、乌鲁

木齐市地震局等单位合作完成。

    “地震风险和地震保险”项目组由叶民权任组长，王延辉、汤国滨、陈保华为

副组长。参加本书撰写的有:第一章:叶民权、李茂玮、汤国滨;第二章:李锰、

姜慧;第三章:宋立军、尹力峰、米济;第四章:陈保华;第五章:陈保华;第

六章:叶民权、王延辉、姜国华;第七章:李茂玮;第八章:叶民权、沙秀红、陈
保华;第九章:尹光华。

    本书审定工作负责人:叶民权、王延辉，参加成员:徐维德、陈保华、李茂



玮、汤国滨、段炳木、秦征，最后由叶民权、陈保华、王延辉对全书进行统稿和

定稿。

    本项目研究经费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救灾办公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疆财产保险分公司、中国平

安保险公司乌鲁木齐财产保险分公司、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中国地震局地震

科学联合基金会、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部门的资助。

    在《地震风险和地震保险研究》成书过程中，得到李文森、朱磷、龚金牛、朱

明保、巫孟还、林蓉辉、孙浩、张耀、万水、田凌云、石鉴邦、杨章、苏乃秦、李

胜年、李铁军、张德衡等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向给予资助、指导、支持、

帮助、关心我们工作的单位、部门、专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短、经费少，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索和研究，全书存

在不足和谬误之处，敬请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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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震保险概论

第一节  地震灾害与保险

一  地震灾害

    1.地震灾害的严重性

    我国在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力作用下，构造运动强烈，是一个

多地震的国家，本世纪以来，我国有2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曾遭受到6级以上地震的袭

击，仅解放以来全国发生Msi7. 0地震20余次，其中13次灾害较为突出，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都是十分严重的。例如1976年唐山7.8级地震，受灾面积32000km2，死亡24. 2

万余人，伤残达16万人之多，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元。

    新疆地质构造和地理地貌环境较为复杂，新疆境内的山脉、盆地历经多次地壳运动，沧

桑巨变，至今运动尚未停止。在印度洋板块向北推移与欧亚板块碰撞以及西伯利亚块体向南

挤压的联合作用下，致使阿尔泰地震带、北天山地震带、南天山地震带、帕米尔西昆仑地震

带和东昆仑阿尔金地震带地震频繁发生。自有记载的1880年到1997年，新疆境内共发生了

M8)8. 0地震2次，17次7. 0-7. 9级地震，是一个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的多地震省区，

列居全国第三位。

    强烈地震的发生会造成严重的地震灾害，其中最普遍的地震灾害，乃是建 (构)筑物的

破坏、倒塌和人员的伤亡，尤其是大城市、大工矿区等人烟稠密、房屋集中的地区，地震的

破坏及其灾害的严重性更为突出。此外，一次强烈地震往往会引起火灾、水灾和毒气的泄漏

等灾害，人们称之为地震次生灾害，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甚至会超过地

震直接造成的灾害损失。地震灾害对社会造成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电力、自来水、煤气、桥

梁、道路、通讯等生命线工程设施以及隧道、涵洞、港口、机场、车站等破坏，同时由于上

述设施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交通、食品和其他物品的供应和运输，从而造成震区灾民生活的

困难。地震还可能引起衍生灾害，即强烈地震发生后造成的人员和牲畜的死亡，如果得不到

及时的处理，消毒防疫工作缓慢，尤其是夏季很容易使细菌滋生蔓延，疾病传染，瘟疫发生，

导致灾区人民灾上加灾，这就是人们说的一种衍生灾害。总之，一次强烈地震的发生，特别

在大城市，必定给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损失，这里仅举新疆两个震例，如1985

年乌恰7. 4级地震，震中烈度为IX度。震中区陡崖崩塌、山石滚落、平地裂缝、喷水冒沙，使

乌恰县城、乌恰县、疏附县乌帕尔乡等地3万余间房屋倒塌或严重破坏，致使67人死亡，200

余人伤残，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1997年伽师1 ̂- 4月间连续发生7次6级地震的强震群，尽

管地震部门作出了3次成功短临预报，人员伤亡大大减少，仅死亡22人，14万余间房屋倒塌，

直接经济损失达9. 4亿元。以上两个地震区都是工农业生产不够发达、国民经济产值不高的

地区，如果强烈地震发生在工农业发达地区，遭受的破坏就十分惊人了，如1995年日本阪神



7. 2级地震，造成了5200余人的死亡，震中附近的大阪、神户市遭到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

失达 1000亿美元。

    2.地震灾害的特征
    地震灾害是由于地震破坏造成的灾害。谈到地震，一般认为地面突然摇晃，然后又恢复

平静的那种现象。如果振动十分强烈，造成建 (构)筑物的倒塌、生命线工程的破坏，给人

们的生命财产带来大的或极大的损失，这就称谓地震灾害。由于它发生的突然性和随机性，造

成的危害十分严重，特别是对生命的危害，所以人们把地震灾害列为群灾之首。

    自然灾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灾害的突发性，而且难以预知，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地震

灾害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一系列更为突出的和与众不同的特征，使其更易造成广泛

而强烈的社会影响。

    1)突发急剧、碎不及防

    突发性是自然灾害的共同特点，不同灾害的突发过程长短时间相差甚大。大部分自然灾

害的孕育过程要短于地震，但其发生到成灾的时间又较地震为长，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甚

至更长，毕竟可以给人们以某种抗御灾害的时间。例如暴雨形成山洪;病虫害或急性传染病

等的蔓延、流行;旱灾的发生;泥石流的产生等自然灾害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地震

灾害却不同，其爆发到成灾的过程极为短暂，地震的发生和成灾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2)破坏严重、成灾广泛

    世界很多地区都有地震，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地中海地震带及欧亚大陆南部、南北美洲

地区地震活动较为强烈。我国地震区主要分布在台湾和我国西部，但绝大部分省区均有6级

地震发生的记载 (除江西、贵州两省)，根据1990年版地震烈度区划图显示，我国大陆烈度

”度区占全国总面积37.63%, VII度区占33.37%, V"[度区占7. 06%['}，历史上地震高烈度区

(烈度大于VII度者)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和南北地震带上。我国东部的高烈度区主要分

布在台湾、华北地区及海南岛的北部、福建与广东沿海地区。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以及人口的密集、生命线工程的增加，地震所造成的损失

和危害将会越加严重，引起的社会影响也越加广泛。20世纪以来，全世界有120万人惨死于

地震灾害，自50年代以来全世界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已逾2000亿美元之多。地震灾害的

严重性及广泛性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

    3)预测预报十分困难

    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有其自身的孕育、发生规律。地震孕育过程很长，其震兆信息显

示不一，错综复杂，人们对其预测非常困难，世界各国已经过30余年的大规模地震预报的科

学实验和探索研究，虽然地震预报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展，然而作为地球科学的前沿课题，至

今在世界上尚未突破，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科学难题。我国地震预报在过去的30余年中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成功和比较成功地预报了几次大地震，站在世界地震预报研究的前列。但目

前我国地震预报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以往的地震预报科学成果还只能是进一步攻克预报难

关的良好开端，还需进一步通过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地震现场的观测研究，深入探索地震

孕育发生的物理过程，并结合现代地球科学成果和高科技应用，寻找地震孕育、发生的规律，

为攻克地震预报难关创造条件。

    4)极少原地重复发生

    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很强的地域性，也就是说，某些灾害总在一定的地区发生。例如

        2



洪水一般在江河的中下游地区发生;台风及暴雨常发生在我国的沿海地区;滑坡、泥石流总

容易发生在山区。所以，某些灾害在有些地区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地区很

容易发生，这种原地的重演性使得该地区的人民总结出灾害发生的规律，积累及丰富了与灾

害作斗争的经验，提高了抗灾防灾的能力。地震灾害则不然，强烈地震在短时间内很少能在

同一地点重演。除双主震、强震群外，原地重复的地震很少。我国大陆地区大震重复率统计

表明，7. 0̂'7. 9级地震约占10.3%, 8.O-8.5级地震尚无原地重复的震例[[2]。一般大震即使

原地重复发生，其复发周期也相当长，最短也要经历数十年。这种很低的原地重演性使人们

对地震灾害的认识、预报、防御经验难以积累，从而影响了防震减灾的效能。

    3.地震形势预测

    我国多数地震专家认为，自1988年云南澜沧一耿马7. 6级地震开始，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

的地震活跃期，其主体活动区在大陆西部及邻区。10年来我国大陆强震活动已佐证了这个认

识。1988年云南澜抢一耿马7. 6级地震、7. 2级地震，1990年青海共和7. 0级地震，1995年在

云南孟连发生7. 3级地震，1996年云南丽江又发生7. 0级地震，1996年新疆和田西南发生

7. 1级地震，1997年新疆伽师发生7次6级地震，1997年11月在西藏玛尼再次发生7. 5级大

震，说明活跃期已经持续了10年，在我国大陆西部及邻区总共发生14次Ms}7. 0地震，若

根据活跃期的平均长度，认为1988年开始的活跃期可能还要继续到21世纪初，新疆是该活

跃期的主要活动场所，除了上述震例外，新疆还发生了1991年柯坪6. 5级地震、1996年阿勒

泰6. 1级、阿图什6. 9级地震，给新疆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在今后的

若干年内，不排除仍有大震发生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做好防震减灾工作，开展综合防御对策，

尽快拓展地震保险业务是非常必要的。

二、地震保险是防震减灾综合措施之一

    1.地震保险的必要性

    地震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就目前科学水平而论，地震是无法避免的，如

何抗御地震灾害及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不仅是科技界潜心研究的课题，而且是各级政府十分

关注的社会问题。怎样做好防震减灾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历经多次巨大地震

的冲击和各国对地震减灾对策的实施，已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可行的防震减灾方案，其中地震

保险作为灾害风险补偿对综合减灾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地震保险是防震减灾综合对

策措施之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地震，存在于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带来影响，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为减轻地震灾害的损失，除了其他防御措施之

外，建立地震保险机制在现代社会显得越加重要。保险是一种补偿风险损失的经济方法，通

过经济补偿，尤其是保险补偿，在灾后的恢复、重建、稳定人心、安定社会方面都具有重要

意义。1985年3月29日四川省自贡发生一次中强地震，全市受灾企业412户，参加保险而得

到保险经济补偿的为173户，支付赔偿费为932万元，占企业自报损失金额3122.7万元的

29. 8%，受赔企业在震后很快恢复了生产，对震区的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3

    2.实行地震保险机制的难点和可行性

    1979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以后，地震保险作为财产保险中火险的自动附加责任予以承

保。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保险业向市场化模式过渡，保险

公司决策者的风险意识日益增强，在考虑到没有科学的精算基础情况下，地震灾害的严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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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当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制度和法则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潜在的严重经营风险，因

此，1996年7月1日新颁布的《财产保险基本险》和《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中将地震责任
从财产保险的保险责任中予以剔除。如何尽早地建立和恢复地震保险制度，为建立新的地震

保险制度提供科学的依据和理论，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全社会的商品经济意识的提高，无疑同时会加速社

会保险意识的提高。然而，地震保险业发展的进程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会遇到种种困难，主

要表现在以下四个问题上:①保险业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没有理顺;②地震责任增大与保险准

备金不足的矛盾;③地震预测预报的不确定性给地震保险业务的开展带来难度;④对地震保

险认识的歧视以致地震保险模式和机制难以确定，这就延缓和阻碍了地震保险的推进。

    第一个问题，关于保险业与国家财政关系没有理顺问题。当发生一个巨震时会造成很大

的破坏，必定给保险公司业务的经营造成很大的波动。但自1979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由于

国家对保险业的课税制度不够合理，使一部分本来应该由保险公司用于准备积累的保费，以

税收形式征收了，保险人没有足够的责任基金储备，一旦巨灾发生，保险公司难以赔付经济

损失，而且对于一种巨灾风险的损失可能比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保险准备金要大得多。

    第二个问题，地震责任增大与保险准备金不足的矛盾。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的全部资产仅为586亿元，如果到了2000年，我国发生一次大震，其最大可能损失款达

670亿元 (士50亿元户〕。1997年新疆伽师在短短86天内发生7次6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为9. 4亿元，伽师位于新疆西南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县，若这次强震群发生在有数百亿资

产的大城市，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三个问题，关于地震预测不确定性给地震保险业务的开展带来困难。随着科技的进步，

这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就是地震预报难题攻克，地震灾害也是难免的。

    第四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部门正在积极组织研究确定。综上说

明了地震风险的客观存在和保险准备基金的不足及保险业与国家财政关系不顺的现状，结合

我国国情，考虑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和承保能力，采取设立一定量的专项地震保险基金

的方法，采用商业保险与国家支持相结合的模式，地震保险的可行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节  中国地震保险研究和地震保险

一  地震保险研究概况

    保险是人类对付可能遭受的灾害或可能造成损失的一种手段。地震保险是实现社会互助，

减轻国家经济负担，提高抗震减灾能力的有效方法，所以，在防震减灾措施中引入保险机制，

是推动社会和公众减灾活动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过去地震保险责任机制建立的不科学性，导

致了1996年新颁布的财产保险条款中剔除了地震保险责任。现在对地震保险的深入研究显然

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地震保险研究起步很晚，根据林蓉辉等介绍，我国地震保险研究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83年以前)是空白期;第二阶段 (1983-1985年)是酝酿期;

第三阶段是开创期 (1986年)。1986年以后地震保险的学术研究逐渐活跃起来。但是，我们

认为研究还不够系统、完整，主要停留在对某一个问题或某一环节的探讨、研究上。前些年

云南省地震局、上海市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同志作了不少工作，提出了有



益的建议，对开展地震保险业务有较大的促进。

    我国地震保险研究起步较晚，这是由于我国自1958̂ 1979年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避开

了上一个地震活跃期(1966̂ 1976年)，经营上没有受到地震责任的影响，因而忽视了对地震

保险理论和地震责任配套工程的研究。随着中国大陆一个新的地震活跃期的到来，发生地震

巨灾的危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忧虑。1986年中国保险研究所聘请专家组成了课题组，正式

开展地震保险研究，主要对地震保险的可行性和地震灾害损失的经济补偿机制两个方面进行

研究，提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1988年11月6日云南省澜沧一耿马7. 6级地震的赔偿案，促进了保险界与地震界对地震

保险的研究。1990 ̂-1991年由云南省地震局和云南省保险公司共同完成了《昆明地区地震保

险的科学性研究》课题。1994-1996年云南省地震局防灾研究所巫孟还等开展了“震灾保险

新制式机理研究与实用方案的制订”课题研究。在此期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家地震局

有关研究所和一些大专院校均有地震保险研究成果问世，对地震保险的必要性、可行性、运

作机制、保险费率厘定、建立地震保险准备基金等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

    当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6年7月1日起，停办地震保险业务后，中保再保险公司刘恩

正继续对地震保险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著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见附件)。他认为，从地震风

险的客观存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考虑，妥善解决地震保险已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的一个迫切问题。我国地震保险应走商业保险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道路。概括起来，国内

地震保险研究主要对地震灾害损失的经济补偿机制以及对实施地震保险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研究。他们论证了在抵御地震灾害的斗争中，保险补偿是最可取的对策之一。1989年乌鲁木

齐市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区、市、自治区地震保险对策研讨会》，当时，会议已经认识到开展

地震保险的重要性，也认为地震保险与国家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如何处理地震保险，仍是一

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会议没有在费率、理赔、基金积累和再保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方面提出

切实可行的建议。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地震局在乌鲁木齐召开 《关于联合开展地震保

险研究和试点的方案》座谈会。会议决定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地震局等单位

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将对我国的地震保险进行深入地研究，此项目将于2000年完成。

二、前进中的地震保险事业

    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于1998年3月1日起实施。在 《防震减灾法》第二十五条中明确提出: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地震灾害保险”。说明国家对地震保险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在防震减

灾中的作用是予以肯定的，在不久的将来地震保险责任是一定会恢复的。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49年在北京成立，在1958年停办保险业务，1979年又恢复保险业

务。由于1979年以前我国没有地震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每当强烈地震发生后，都靠国家的

财政专项通过民政部门拨款救灾。如1966年邢台、1976年唐山等强烈地震只靠国家救济。这

就增加财政计划外的支出，冲击了财政分配和收支平衡，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像唐

山那样的大震，国家还不能一次调拨大量资金，只能在若干年内分期拨款，延缓了灾区恢复

重建的速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地震保险责任后，一些地震频度高、强度大的地区的单

位和个人参加了地震保险，例如1985年四川自贡地震、1988年云南澜沧一耿马地震造成的损

失都得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及时理赔，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又加速了灾区的震后救灾和



重建。但是由于保险业和国家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和种种不科学的原因以及保险基金的积累缓

慢，不足以应付一次大震的巨额赔偿，又由于随着我国保险业逐步过渡到市场化模式，保险

公司的风险意识日益增强，考虑到地震保险费率还没有科学的精算以及地震灾害的严重后果

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合理的地震保险机制，给保险公司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中国人民

银行决定从1996年7月1日起将地震保险列为财产保险以外责任，不予承保。在国家保险政

策科学性不够，法律、法规依据不充分，以及某些制度不够合理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是

有道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认识到地震的巨灾性及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

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作为科学的风险分散机制的保险形式的优势，尽快开展地震

保险业务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一个迫切间题。

    目前，我国不少单位和居民个人投保地震险的意愿比较强烈，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多地震

地区。众所周知，保险公司的经营险种、经营方式和服务水平是关系到保险公司经营成败的

关键问题之一，而地震保险也是与上述内容有关的险种之一，中保云南财险分公司体会到由

于剔除地震风险责任，影响了群众的投保热情以及该公司的投保额。地震灾害虽然具有很大

的风险，但并不是不可以保的自然风险，如果将其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必定会给保险业带

来不利的后果。另外，世界上一些多震国家，如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墨西哥、智利等南

美国家，都开展了商业性质的地震保险，如果我国长期将地震风险剔除在保险责任之外，则

有悖于国际保险业的通行做法。地震灾害的潜在风险和损失不确定性，以及由于地震灾害严

重性而人们产生对保险的需要，正如国发办 「1992] 12号文件所明确指出的 “开展地震保险

是实现社会互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提高抗灾救灾能力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希望保

险业依靠社会力量去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求得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地震部门与保险公司相互

配合，携手共进，共同为防震减灾作出贡献。

第三节  世界地震保险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业开展较早，早在100年前，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保

险业就随之发展起来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保险业发展速度很快，并从20世纪开始，世界

各国陆续将地震保险列入保险责任范围。

一    日 本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活动十分频繁，造成灾害也非常严重。如1891年的浓

尾8. 4级大地震、1923年关东7. 9级地震、1964年新渴6. 6级地震、1978年宫城7. 4级地震

和1995年阪神7. 2级地震。尤其是关东地震致使14. 3万人丧生，阪神地震经济损失达1000

亿美元。根据专家推算，若2000年在日本东京发生一次强烈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可达2000亿

美元，可见对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地区，地震灾害造成的破坏是十分惊人的。

    由于地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灾民仅靠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救灾、修复措施来摆脱危

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日本引入地震保险机制。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是很曲折的，早

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开始设有地震保险业务，而且从1891年浓尾地震后，每经历一次大地震就

提出一次实行地震保险计划，例如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制定了 “地震保险制度纲要”;19.48

年福井地震后制定了“地震保险法”;1964年新渴地震后，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开办地震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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